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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访与下访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的信访工作取向比较

王小江，王晓斌

（兰州文理学院文学院，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　要：信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老百姓对信访的青睐也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客观需要

而进行的一种理性选择。针对当前的信访工作现状，通过对上访与下访两种取向的比较后发现，当前信访工作中的效率低

下、过度信访严重、工作方式僵化等问题的存在与近年来依赖上访路径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的当下，强化下访取向，使信访工作的两条路径并行发挥作用，就成为回归信访工作初衷、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重

构政府信任、解决信访问题于萌芽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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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社会

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而利益分配、思想观念等方面

的矛盾冲突也在加剧。部分群体在攫取自己利益的

同时，肆意践踏普通民众的权益，这在征地拆迁、环

境污染、劳资纠纷等一系列涉及民生的热点、难点问

题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当普通民众在自身利益受到

侵害时，面对程序复杂、成本较高的司法途径，他们

又往往更愿意选择比较传统的信访方式，这就使得

我国群众信访总量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给本就存在

局限的我国信访体制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一、大量上访引发的信访工作问题及

影响

（一）大量上访造成信访工作效率低下

一方面是群众信访总量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却

是通过上访能够解决的问题只有２‰左右。
［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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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成本、不辞辛劳的上访，有些甚至为了上访而倾

家荡产，但权限本就不足的信访工作人员却坐在办

公室等着受理他们并不了解的信访案件，最后能有

处理结果的必然是少之又少。很多上访就陷入了这

种“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信件转来转去、最

终哪来哪去”的怪圈。这种徒劳无功对大多数信访

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不寻求其他的问题解决

途径，而是迷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的上访怪论，认为自己的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

“闹”的程度不够，于是就衍生出新一轮的重复上访、

越级上访甚至激进上访问题。

（二）大量上访促使过度信访

过度信访是指信访过程中部分信访者采取跳楼

自杀、哭闹撒泼、打砸东西等方式给信访部门施压，

迫使政府无法回避的非正当上访行为。这种死缠烂

打、无理取闹式的过度信访严重影响了信访机构的

正常运行和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危害到信访秩序，

损害了正常上访者的合理诉求。过度信访如果应对

不及时，处置不当，往往还会酿成惨剧。当社会上出

现一些过度信访事件时，媒体舆论大都因为感受到上

访者与信访工作人员所处的不对等的地位而站在同

情上访者的立场上予以报道。社会公众也普遍认为

上访者的过度信访是一种在经历了不公遭遇后面对

信访部门的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时的极度愤怒所致。

这无疑使过度信访有了被更多上访者所效仿的可能。

（三）大量上访使得信访制度死板、工作方式

僵化

我国的信访机构地位不够明确，信访工作的目

的、对象、性质也不够明确。大多数情况下，信访部

门成为一个起中介或桥梁作用的机构，没有解决实

际问题的权力。长期以来形成的上访取向使得信访

部门疲于应付，严重阻碍了信访制度的变革和对信

访工作方式的创新。成千上万的上访案件仅仅是在

信访部门登记一下而已，信访部门的职能趋于转递、

告知、交办、上报信访事件，至于办理的结果如何，信

访部门无权给予信访案件以处理性的意见和建

议。［２］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信访工作中缺乏具体而严

密的工作规程，一些信访干部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

本职工作：“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了，什么都不能不

管，什么也都可以不管。”信访工作基本上是凭工作

人员的个人素质、协调能力来办事，对于同一上访案

件，便出现了接访的人员不同，其处理结果就大不相

同的局面。［３］于是，也就出现了一些信访工作人员责

任心不强，对于上访群众缺乏耐心，敷衍了事，或者

不努力提升专业能力，对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随便

表态的现象，这些常常使信访工作陷入被动。

同时，信访工作中的上访取向有可能和地方政

府追求和谐稳定的执政理念不相容，于是一些地方

政府为了“维稳”竟然采取堵截打压的方式剥夺民众

上访的权利。信访工作人员由“接访”变身为“截

访”，其结果不仅不能解决上访所纠结的问题本身，

而又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４］近年来发

生的上访者被“截访者”殴打和“截访者”被上访者所

杀的事件①，都能看出双方矛盾的激烈程度。而不

管对上访者还是对“截访者”来说，这种两败俱伤的

惨剧使双方都成了信访制度的牺牲品。

对于信访工作过度依赖上访路径所产生的问

题，不仅违背了信访工作化解矛盾冲突的初衷，造成

信访民众权利的受损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进而

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也背离了信访工作密切联系

群众的根本宗旨，从而使信访工作的现实与信访者

的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最终将导致政府信任

度被日渐消解和党的执政地位合法性受到质疑的

危险。

二、信访制度的两种取向———上访与

下访

“信访”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传统和政治现

象，它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从

尧舜时期的“敢谏之鼓”、“诽谤之木”，西周的“路

鼓”、“肺石”，秦汉的公车司马与诣阙上书，魏晋的登

闻鼓与华表木到隋唐的谒者台和匦使院，乃至清朝

的京控，都可以看到“信访”的影子。［５］在中国两千多

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帝王言出法随，老百姓有冤不

得伸，便把希望寄托于最高统治者，而对于那些高高

在上、远离百姓的高层统治者，他们很难了解地方官

吏的行政能力、道德水准等情况，为了实现对地方官

吏的控制以及塑造皇帝勤政爱民的形象，统治者也

就默许了信访制度的存在，有些最高统治者甚至不

惜惩治官僚阶层中的个别人，而且刻意塑造出“狄

公”、“包公”、“海瑞”等为民做主的样板形象以强化

信访制度存在的意义。对于“臣民意识”浓厚的老百

姓来说，他们愿意相信皇帝的圣明。在中国封建社

会里，行政、司法高度一体，行政官员同时也是司法

官员，地方官员主持地方审判。“断狱”、“理讼”是中

国古代社会县州府道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百姓的“击

鼓鸣冤”、“跪道拦轿”就成了民众上访的主要形

式。［６］由此不难看出，早先的信访基本上是一种民众

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方式，通过上访来反映问题、申

诉冤屈、提出建议或者检举控告，而统治者要做的只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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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动地受理并予以处理，称得上是一种上访路径。

这种路径由于其长期性、普遍性，使得大多数人在听

到信访时，自然而然地就等同于了上访。

新中国建立后，从１９５１年颁布《关于处理人民

来信来访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开始到２００５年对

《信访条例》的再次修订，逐步确立并完善了当前的

信访制度。由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新中国的

信访制度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统治者集权一身，法

治替代了传统信访工作的一部分功能。但受到传统

文化的影响和乡土社会习俗的浸染，信访在当前社

会依然比较普遍。这一方面源于在乡土社会和熟人

社会中，民众还不习惯以程序严格、确定性强的诉讼

方式来解决纠纷，而倾向于更富有人情味的、处理方

式和处理结果更为灵活、更注重个案特殊性的信访。

还有许多民众认为“打官司”是不体面的事，只有“很

严重”的问题才会求助诉讼，不到迫不得已，绝不通

过法院来解决问题。还有部分民众是出于对司法效

力的怀疑、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或是认知上的误解

和排斥。另一方面在于信访制度的特点比较贴近民

众的心理需求，底层民众较低的收入使得他们难以

接受一次性投入较多且风险较大的诉讼，他们更愿

意投入时间、精力等抽象成本。而且信访门槛很低，

信访所能接纳和解决的问题也极其广泛，涉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民众对信访的青睐是基

于自身的基本生活状况和客观需求而进行的一种理

性选择，这种“拒诉亲访”状况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

产物，也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

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７］

鉴于上述考虑，新中国保留了信访制度，但同时

也对信访制度作了一些重大调整。主要是在保留自

下而上的群众上访的同时，强调了信访工作中自上

而下的干部下访的重要性。对于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的走群众路线的秉承，成为信访制度设置的主要

目的。所以说，新中国的信访制度是基于上访和下

访两种取向的考虑而设立的。尤其是在推进法治化

社会建设进程的当下，信访制度设置的初衷或许更

多倾向于与开展群众路线更为紧密的下访层面。实

际上上访与下访两种信访工作的取向看来是一字之

差，但却是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两种不同的信访路

径选择，两种不同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反映。［８］上

访是被动的冲突化解取向，面对民众为了维护自己

利益而多方奔波，信访部门是忧虑的，基本姿态是高

高在上、“为民做主”的，工作方式是调和疏导性的，

即使解决了老百姓的问题，也算是被动的为人民服

务。而自上而下的下访是信访部门主动地深入群众

探求民情民意，积极地采取对策，有预见性地化解矛

盾问题于未发，基本姿态是平等的、求取性的，工作

方式是积极主动的，通过前期的沟通协调使隔阂消

除，使民众参与公共事务而增进对政府的信任，这才

应该是信访工作的最佳状态。这两种取向在理想的

信访工作中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借助自下而上和自

上而下两种畅通的渠道，可以解决信访工作中信息

不对流的所有问题。但在具体的信访实践中，两种

取向却总是有所偏废。要么出现了改革开放前一味

强调下访（干部上山下乡）而伴随着文革所带来的群

体矛盾激化和社会混乱现象；要么又出现了当前强

化上访取向而滋生的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信访工作

效率低下、过度信访严重等问题。面对大规模的群

体上访和表达形式激烈的个体上访，社会各阶层为

了寻求破解之道而绞尽脑汁，对信访工作的强调和

投入也前所未有，摸索的方法层出不穷，而这一切都

未能有效遏制信访总量高位运行的态势。［９］

因此，当下的信访工作在进行正常的接待上访

群体并处理信访案件的同时，如何强化自上而下的

干部下访取向，使信访工作两条腿走路，使信访工作

的两种取向、两条路径同时发挥作用就显得尤为

迫切。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

化当前信访工作中的下访取向

（一）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下访取

向是实现信访工作宗旨和目的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信访工作是根据党的群众路线而创立

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建政过程中自觉贯彻群众路

线的产物，从毛泽东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批示的

“各地需重视群众来信来访，要把信访工作看成是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到刘

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

“使各级人民政府密切联系人民，切实为人民服务”

的指示，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所没有的群

众路线精神。［１０］等到１９９５年《信访条例》出台时，更

是把“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作为信访工作的根本宗旨和目的。而中国的信访实

践也已证明，党的群众路线贯彻的越好，信访问题就

越少，群众路线执行的越差，信访问题就越多。用老

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多了干部的下访，就少了群众

的上访”。因此，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强化政府的下访取向，不仅是解决信访问题的本

质所在，而且是实现信访工作规范化、科学化、高效

化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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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下访取

向是赋权于民，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根本

路径

在信访工作中，通过开展群众路线，变群众上访

为干部下访，提倡干部深入基层，进百姓门，知百姓

情，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使政策的制订或政府的行

政行为在前期有着民众参与的影子。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民众本来就有利用信访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和

表达自身诉求的权利，积极下访只不过是把民众的

智慧和热情融入了信访工作实践的有效途径而已。

通过干部的下访，使民众产生被尊重和受重视的感

觉，信访工作人员也不是“青天大老爷”高高在上，而

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这种宽容理解、平等协商的

信访工作方式，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构建，从而使普通

民众的信访权利和合法利益诉求得到有效保障。

（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下访取

向是变被动为主动，借助信访工作重构政府信任的

重要途径

信访是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之访”，信访工

作的效率是检测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在信访工

作实践中造成的政府公信力被消解的问题，需要创

新信访工作的方式来重构。通过上门走访、带案下

访的形式，使信访工作变被动为主动，增强民众对政

府解决信访问题的信心。同时，借助于信访实践，主

动下到基层攻克疑难积案，解决一批信访难题；助贫

问苦，化解一些社会矛盾；激浊扬清，调动民心民力，

自然会赢取民众的信任，从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威信。

（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下访取

向是变消极为积极，解决信访问题于萌芽的必由

之路

信访工作者如果天天坐办公室，等着群众来上

访，那么群众和信访部门之间就存在隔阂，群众上访

都是愤怒情绪在胸中郁积了很久，要解决问题难度

本来就很大，稍不注意，就会使矛盾激化。如果能够

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事先深入群众，把预警机制

融入到问题处理的各个环节，立足于抓早、抓小、抓

苗头，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化解，就能增强信访工

作的预见性，掌握主动权，把信访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从而有效避免一般性信访问题演变成严重的信

访事件。［１１］

四、结语

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

要理论基石。作为秉承群众路线而产生的信访制

度，强化下访取向本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当前

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信访制度在了解民

情、化解矛盾、解除民忧和社会监督等方面一直发挥

着重要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信访工作被

赋予了新的内容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民众

上访所带来的问题也是客观的，不容忽视的。针对

这些问题，单纯靠开展群众路线，强化下访取向是远

远不够的，还需要从信访制度的改革，信访工作人员

专业素质的提升，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等诸多

方面予以完善解决。而且在信访工作中强化下访，

到底是在民众初次上访后及时下访，还是把下访常

态化，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因为常态化的下访

需要一笔不小的公共费用支出，而且常态化的下访

也存在干扰民众生活和公权力滥用的危险。所以，

如何在下访与上访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值得我们警

醒和反思。

［注　释］

①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５日，河南鹤壁进京上访者，５７岁的巩进

军在被押送回原籍的高速路上，刺死刺伤截访者各一

名。而早在２００９年，在辽宁抚顺，因拆迁纠纷，就发生

过一名１６岁的上访少年将截访者捅死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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